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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16 年 4 月 4－8 日，罗马  

关于海运集装箱的专题会议  

议题 14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2015 年 3 月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第十届会议 1表示将于植检委

第十一届会议（2016）期间举行专题会议，听取缔约方关于海运集装箱问题的意

见，针对“尽量减少由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2008-001）这一主题

的标准草案制定工作将推迟，依据专题会议成果再做决定。  

2. 本文件旨在向缔约方就专题会议暂定方案以及截至目前就海运集装箱问题

已完成的工作提供信息，并提出决定供植检委审议。  

I. 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2016） 

关于海运集装箱的专题会议暂定方案  

3. 专题会议计划于 2016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8:00 时举行。根据

植检委主席团决定，暂定方案如下：  

i) 开场主旨讲话 

ii) 介绍与海运集装箱运输相关的风险（途径风险分析）  

                                                 
1 植检委第十届会议（2015）最终报告，第 8.7.1 节。  

http://www.fao.org/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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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介绍海运集装箱运输的物流情况  

iv) 介绍两个国家植保机构对海运集装箱进行检查或查验的经验（实务方面） 

v) 全会问答和讨论  

vi) 植检委结论以及关于该主题下一步工作的决定  

4. 将以植检委情况说明的形式提前向缔约方提供方案的更多信息以及各项

介绍的摘要，供其准备参会。请缔约方在 2016 年 3 月 11 日前向国际植保公约

秘书处（ippc@fao.org）提交意见，以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公布。  

II. 截至目前就海运集装箱问题已完成工作的背景信息 2 

A. 为“尽量减少由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2008-001）  

制定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5. 植检委第三届会议（ 2008）将这一主题添加至《国际植保公约标准主题

清单》，并给予其高度优先性（2012 年植检委第七届会议改为一类优先）。标准

委员会（标准委）于 2009 年 11 月批准了 3一项规范说明。2011 年 11 月，海运

集装箱问题指导委员会 4在罗马召开会议，随后于 2012 年 5 月在马来西亚召开了

专家工作组会议5。作为上述会议的结果，《尽量减少由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

生物传播（2008-001）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草案得以制定。  

6. 2013 年 5 月举行的标准委会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审查和修订，并决定将

标准草案初版6提交供《国际植保公约》成员展开磋商以获取一般概念性评议意见，

磋商期为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1 日。 

7. 2014 年 11 月，标准委就关于这一主题的下一届专家工作组会议职能范围

达成一致7，首要任务在于分析 2013 年成员磋商中收集的成员概念性评议意见8。

随后，专家工作组将修订标准草案或向标准委推荐下一步工作。为了更好地满足

对专业知识的需要，标准委遴选了专家工作组增补成员，以及拟请出席新工作组

会议的专家9。这些专家同样获邀出席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2016）期间召开的专

题会议，以听取植检委成员观点。新的海运集装箱问题专家工作组会议暂定于

2016 年 7 月 11-15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长滩举行，待专题会议形成成果

后再予决定。 

                                                 
2 关于这一主题的详细信息可在国际植保公约网站海运集装箱问题页面获取。  

3 见第 51 号规范说明  

4 见海运集装箱问题指导委员会报告  

5 见标准委 2012 年 5 月会议报告  

6 见植检标准草案初版与 2013 年 5 月标准委会议报告  

7 见标准委 2014 年 11 月会议报告附录 16 

8 见 2013 年成员磋商评议意见汇编  

9 见当前海运集装箱成员名单  

mailto:ippc@fao.org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expert-drafting-groups/expert-working-groups/sea-containers/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approved-specifications-draft-ispms-under-development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2441/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1167/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draft-ispm-minimizing-pest-movement-sea-containers/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standards-committee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standards-committee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2013-compiled-comments-draft-ispm-minimizing-pest-movement-sea-containers-2008-001/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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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注意，尽管截至目前就这一主题完成了重要工作，缔约方依然在植检委

会议10以及 2013 年的成员磋商中对如何推进标准草案制定工作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些植检委成员强调，鉴于主题的重要性，需要制定一项综合性标准以帮助国家

植保机构应对关于海运集装箱的所有问题，而其他成员则认为这一问题过于宽泛，

无法在一项标准中予以覆盖。标准委成员在 2014 年 5 月的标准委会议11中也持有

上述不同看法，许多标准委成员对草案仍未能明确标准在实践中的实施方式表示

关切。这些不同看法导致植检委第十届会议（2015）提议在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

（2016）期间召开专题会议，以突出强调各项风险并促进对该主题相关复杂问题

的认识，从而指导植检委决定下一步工作。  

9. 对于就“尽量减少由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2008-001）制

定标准以及予以落实的可能性，提出了下列提案需缔约方进一步审议：  

 尽管运抵包装地的集装箱可能在装货时受到有害生物污染，但是作为

妥协方案，提议于装货前而非进口或出口时在仓库对空置海运集装箱进

行检查，必要时进行清洁。运往他国的空集装箱（集装箱回空）不会通

过离港国仓库，但是可通过到港国仓库。做出这一妥协的原因在于这对

海运集装箱运输的干扰较小（安全检查和内部清洁已在仓库完成），

而且出于安全原因，装货之后的集装箱不便检查。  

 专家工作组建议，海运公司应负责清洁海运集装箱，因其已对仓库进行

监督和检查，而国家植保机构可能没有足够资源对所有仓库进行认证。

国家植保机构的哪些检查属于必要，仍需讨论。  

 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对《货物运输

单元包装业务守则》（2014 年修订版）的实施（同样见第 2.2 节），

会导致植检检查加强以及海运公司在仓库对集装箱的清洁工作增多。

因此，可以考虑关于海运集装箱的国际植检标准是否应只关注于为清洁

的海运集装箱建立标准。  

 海运公司将需要参与实施。如果海运集装箱接受检查，必要时进行清洁，

并提供文件验证以确认其合规性，则也应考虑海运公司如何得益于这一

合规做法。  

                                                 
10 见植检委第八届会议（2013）报告，第 8.1.4 节；植检委第九届会议（2014），第 9.4.3 节；植检委第十届

会议（2015），第 8.7 节。  

11 见 2014 年 5 月标准委会议报告，第 3.2 节。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2288/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2513/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1242/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1242/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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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认可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对《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所做的工作  

10. 在《国际植保公约》海运集装箱问题专家工作组的支持下，与植物检疫

相关的一些要素（如可能与货物运输单元相关的有害生物和其他污染信息，以及

十分有帮助的清洁度、清洁、包装和处理实用准则）纳入了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对《货物运输单元包装业务守则》（《包装

业务守则》）的修订之中12。 

11. 植检委第九届会议（2014）13表示认可并赞赏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对《包装业务守则》联合开展的修订举措，欢迎守则获得

通过。植检委强调，所有负责并参与海运集装箱包装和处理的从业者认真落实修

订后的《包装业务守则》对于预防有害生物及外来入侵物种的传播十分关键。  

12. 根据植检委决定，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向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以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人致信，对其完成的工作表示赞赏，并继续与上

述机构联络以提高其成员对海运集装箱国际运输风险以及确保海运集装箱清洁之

益处的认识。植检委还鼓励缔约方与参与相关工作的国家对口部门进行联络。  

C. 通过植检委关于海运集装箱的建议  

13. 植检委第十届会议（ 2015）通过了《植检委第 10/2015_01 号关于海运

集装箱的建议》14。根据这一建议，植检委鼓励国家植保机构： 

 认识到海运集装箱可能传播的有害生物和限定有害生物风险； 

 向参与海运集装箱包装或进出口海运集装箱运输的人员通报海运集装箱

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风险； 

 支持实施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包装

业务守则》的相关内容； 

 一旦出现严重趋势，通过海运集装箱本身而非海运集装箱内货物收集

有害生物传播信息并予以共享； 

 分析可能存在的有害生物风险，并在理由充分和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

适当措施减轻风险。  

                                                 
12 2014 年，《包装业务守则》得到了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内陆运输委员会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领导机构的批准。可通过下列链接获取。与植物检疫具体相关的内容为第 3 章、第 4 章、

第 8 章（第 8.2.4.4、8.3.2.4 以及 8.3.2.5 节）、附件 6、7 和 9。  

13 见 2014 年 4 月植检委第九届会议报告，第 9.4.3 节。  

14 《植检委第 10/2015_01 号关于海运集装箱的建议》  

http://www.unece.org/trans/wp24/guidelinespackingctus/intro.html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2513/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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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据植检委要求，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致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秘书处，请他们批准《植检委关于海运集装箱的建议》，以尽量减

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并请他们就其关注的生物体编制建议，由其

成员和业界参与。  

III. 建 议 

15. 请植检委：  

1) 审议下列三项方案：  

a) 方案 1：现有信息显示，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风险较高，

需要制定标准帮助国家植保机构应对海运集装箱的清洁问题。植检

委一致认为，依据植检委所赋予的一类优先性，应迫切推进《尽量

减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2008-001）国际植检标准》

草案的相关工作。  

b) 方案 2：尽管植检委承认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风险，但是

目前认为通过制定《尽量减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

（2008-001）国际植检标准》草案对各项要求进行协调统一的工作

十分复杂。相信实施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包装业务守则》以及《植检委第 10/2015_01 号关于海运集

装箱的建议》将有助于应对海运集装箱带来的污染风险。植检委一致

认为，“尽量减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2008-001）

这一主题的状态应进行调整，待五年后经植检委再次审议决定，

以促进落实《包装业务守则》和《植检委第 10/2015_01 号建议》，

并分析两份文件对降低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所带来的

影响，再决定是否仍需要制定一项相关标准。  

c) 方案 3：根据现有信息，认为制定《尽量减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

生物传播（2008-001）国际植检标准》草案不再成为一项优先重点，

也不再适用于应对海运集装箱所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风险。相信实

施国际海事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包装业务

守则》以及《植检委第 10/2015_01 号关于海运集装箱的建议》将足

以协助高效应对海运集装箱带来的污染风险。植检委一致认为，

“尽量减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这一主题应从《国际

植保公约标准主题清单》中删除。  

2) 决定就“尽量减少海运集装箱引起的有害生物传播”（2008-001）这一

主题应采用何种方案和（或）何种其他行动。  


